
城乡一体化要以保障农民利益为核心

春节长假刚过，市领导便先后深入海淀区唐家岭村、

朝阳区北苑村、丰台区石榴庄村、石景山区边府地区。就推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在调研中，市委书记刘

淇同志多次强调，在城乡结合部改造中，要充分发挥农民

主体作用，切实维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努力探索推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2008年年底．北京提出了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并将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作为

工作重点。2009年，本市各区县、各部门在城乡结合部改

造、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公

共服务、民主政治建设等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

策举措。探索形成了一批新的体制机制和经验成果。初步

形成了整体工作格局和配套体系。为下一步推进城乡一体

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说明，农民是城乡一体化的主体，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农民利益，是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推动城乡经济社

会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动力。这既是多年来首都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思路．也是今后在推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中需要倍加珍惜和巩固的宝贵经

验。在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强化农民的主

体地位。以保障农民利益为核心。经济上发展农民的物质

利益．政治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使广大农民实实在在

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和调

动农民对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

汇聚起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形成共谋发展的合力。

以先期试点的北坞村、大望京村为例。这两个地方都

处于城乡结合部，虽然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可视

为首都发展的重要战略新区，但与此同时。这些地方的人

口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各方利益错综交织。又是城市管理

的难点。改造这些地方并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

仅仅是完成拆迁整治、农民上楼或者“村民变居民”那么简

单．更要看到这是一种社会整体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巨

大改变。因此，尤为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出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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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路”，在土地使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层

组织等方面寻求思路创新和实践突破．探索长期有效的制

度成果。在试点过程中，本市在这些方面坚持农民的事情

农民办、农民的事情农民管、农民的利益农民享．确保农民

自主决策、自主建设、自主管理、自主发展，收到了良好效

果，今后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城乡结合部是首都城乡一体化的难点．恰恰也是切入

点和突破点。目前本市在这一领域下了很大功夫，今年还

要整体启动50个难点村的拆迁改造工程．任务可谓艰巨

而复杂，是一场硬仗。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

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以往积累的成功

经验，借鉴推广到今后的工作中。面对目前城乡结合部存

在的各类问题．应当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保障农民

利益为核心，以规划引导发展为基础，以统筹土地资源、一

级开发为主要措施，综合运用规划、土地、财政等手段，有

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把保障

农民利益作为城乡结合部改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

农民最关心、利益联系最直接的事情抓起。在改造中要统

筹考虑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促进产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

和稳定农民就业．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就业有保障、增收

有途径，既要让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富裕起来。又要实现

城乡结合部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首都正着眼建设世界城市，全面实施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一体化新格局．既是推动首都新一轮科学发展的根本要

求，也为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实现路径。我们应站在大国

首都的高度来审视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视之为当前扩大

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更要将其作为推动首都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集中力量和资源，迎难而上。奋力

攻坚。在保障农民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同样要向更高的标

准努力，让这一核心动力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更好

更快地推动首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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